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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 第 1148 條(98.12.30)
民法繼承編施行法 第 1-3 條(98.12.30)

按行政執行法第 9  條第 1  項規定：「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

、執行方法、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，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

，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。」故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事件，義務人

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執行處聲明異議之事由，限於對行政執行處之執行

命令、執行方法、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，故如以前開情事

以外之事由聲明異議者，自非行政執行處所得審究。次按，強制執行事件

應為如何之執行，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，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

義所載之請求權，執行機關無審認判斷之權（最高法院 63 年台抗字第 3

76  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復按，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

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。」「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

務人如左：1 、土地所有權人。…」為民法第 1148 條第 1  項前段、土

地稅法第 3  條第 1  項第 1  款所明定。再按，中華民國（下同）98

年 6  月 10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民法第 1148 條第 2  項施行後，繼承人

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，固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，負清償責任，惟如繼承

在民法繼承編 98 年 6  月 10 日修正施行前開始者，依民法繼承編施行

法第 1  條之 3  第 4  項規定須有「繼承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

同居共財者，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，致未能於修正施行

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，且由其繼續履行繼承債務顯失公平」之

情形，始得主張「以所得遺產為限，負清償責任」，至於執行義務人是否

有前開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  條之 3  第 4  項所規定之事由，則為實

體爭議，非執行機關所得自行認定，應由執行義務人提出債務人異議之訴

，以為救濟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7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1

8 號決議意旨參照）。查系爭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為乙○○，本案移送機

關核發之系爭土地 93 年地價稅稅額繳款書（下稱系爭繳款書）之納稅義

務人欄記載「乙○○繼承人丁○○、戊○○、甲○○、己○○」，故系爭

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雖為乙○○，惟從上開繳款書記載之內容觀之，移送

機關應認乙○○已歿，異議人為乙○○繼承人之一，依法為系爭土地所有

權人之一，而核課本案之地價稅，異議人即為納稅義務人之一，該納稅義

務為異議人本身之義務，並非繼承自乙○○之義務，並無民法繼承編施行

法增訂第 1  條之 3  第 4  項規定之適用，當可就異議人之固有財產執

行。準此，行政執行處核發命令就異議人所有在第三人○○證券股份有限

公司重慶分公司之股票予以扣押，核與前揭最高法院 63 年台抗字第 376

號判例意旨並無不合。至於異議人主張本案地價稅係異議人繼承自乙○○

之義務，且異議人有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  條之 3  第 4  項規定由其

繼續履行繼承債務顯失公平之情形，參照上揭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法



律座談會之決議意旨，亦為實體爭議，非行政執行處所得自行認定，故異

議人以聲明異議資為排除強制執行之方法，亦與行政執行法第 9  條第 1

項規定不合。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98 年度署聲議字第 1668 號

    異議人即義務人  甲○○

上列異議人因滯納地價稅，對本署臺北行政執行處 94 年度地稅執字第 52224  號等

行政執行事件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13 日北執丙 94 年地稅執字第 00052224 號執

行命令，認有侵害利益之情事，向本署臺北行政執行處聲明異議，經該處認其無理由

加具意見到署，本署決定如下：

    主    文

異議駁回。

    事    實

聲明異議意旨略以：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  條之 3  第 4  項規定，繼承人因不

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，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，致未能

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，且由其繼續履行繼承債務顯失公平者，

於修正施行後，以所得遺產為限，負清償責任。異議人之兄弟姊妹均不知乙○○之名

字，亦不知她有土地積欠地價稅，直至臺北行政執行處（下稱臺北處）凍結異議人在

○○證券之股票，異議人於中華民國（下同）98  年 11 月 25 日至臺北市稅捐稽徵

處詢問，始知乙○○是異議人曾祖母，是以異議人應僅以乙○○所遺留之遺產為限，

負清償責任，臺北處扣押異議人私有股票以清償本件地價稅，有失公平，為此聲明異

議，請撤銷對異議人股票之執行云云。

    理    由

一、本件臺北市稅捐稽徵處（大安分處）（下稱移送機關）以乙○○名下所有之臺北

    市大安區大安段○小段○○地號等 2  筆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有應納 88 年度

    至 95 年度及 97 年度地價稅之情形，先後對乙○○之繼承人丙○○等人核課地

    價稅，因丙○○等逾期未繳納，移送機關先後於 94 年至 98 年間檢附移送書、

    繳款書等文件移送臺北處執行，臺北處受理分案 94 年度地稅執字第 52224  號

    至第 52228  號、第 94778  號、95  年度地稅執字第 71098  號、96  年度地

    稅執字第 28948  號、98  年度地稅執字第 55374  號行政執行事件辦理。臺北

    處就其中 94 年度地稅執字第 94778  號行政執行事件（即 93 年度地價稅，下

    稱本案）核發 98 年 11 月 13 日北執丙 94 年地稅執字第 00052224 號執行命

    令（下稱系爭命令），就異議人所有在第三人○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分公司

    之股票（集中交付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保管），以第三人收受系爭

    命令送達前一交易日之收盤價為基準，在新臺幣 9  萬 883  元範圍內予以扣押

    。異議人不服，於 98 年 12 月 1  日以如前揭事實欄所載之事由聲明異議，合

    先敘明。

二、按行政執行法第 9  條第 1  項規定：「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、執行

    方法、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，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，向執行機關

    聲明異議。」故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事件，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

    政執行處聲明異議之事由，限於對行政執行處之執行命令、執行方法、應遵守之

    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，故如以前開情事以外之事由聲明異議者，自非行政

    執行處所得審究。次按，強制執行事件應為如何之執行，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

    ，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，執行機關無審認判斷之權（最

    高法院 63 年台抗字第 376  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復按，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

    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。」「地價稅或田

    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：1 、土地所有權人。…」亦為民法第 1148 條第 1  項前

    段、土地稅法第 3  條第 1  項第 1  款所明定。再按，98  年 6  月 10 日總

    統令修正公布民法第 1148 條第 2  項施行後，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，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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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，負清償責任，惟如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 98 年 6

    月 10 日修正施行前開始者，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  條之 3  第 4  項規定

    須有「繼承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，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

    承債務之存在，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，且由其繼續

    履行繼承債務顯失公平」之情形，始得主張「以所得遺產為限，負清償責任」，

    至於執行義務人是否有前開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  條之 3  第 4  項所規定之

    事由，則為實體爭議，非執行機關所得自行認定，應由執行義務人提出債務人異

    議之訴，以為救濟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7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1

    8 號決議意旨參照）。查系爭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為乙○○，本案移送機關核發

    之系爭土地 93 年地價稅稅額繳款書（下稱系爭繳款書）之納稅義務人欄記載「

    乙○○繼承人丁○○、戊○○、甲○○、己○○」，故系爭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

    雖為乙○○，惟從上開繳款書記載之內容觀之，移送機關應認乙○○已歿，異議

    人為乙○○繼承人之一，依法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一，而核課本案之地價稅，

    異議人即為納稅義務人之一，該納稅義務為異議人本身之義務，並非繼承自乙○

    ○之義務，並無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  條之 3  第 4  項規定之適用，當可就

    異議人之固有財產執行。準此，臺北處形式上審查移送機關檢附之移送書、系爭

    繳款書、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文件，認符合移送執行之要件，核發系爭命令就異

    議人所有在第三人○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分公司之股票予以扣押，核與前揭

    最高法院 63 年台抗字第 376  號判例意旨並無不合。縱令本案地價稅係異議人

    繼承自乙○○之義務，且異議人有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  條之 3  第 4  項規

    定由其繼續履行繼承債務顯失公平之情形，參照上揭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法

    律座談會之決議意旨，亦為實體爭議，非臺北處所得自行認定，故異議人以聲明

    異議資為排除強制執行之方法，亦與行政執行法第 9  條第 1  項規定不合。異

    議人主張本案其有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 1  條之 3  第 4  項規定之情事，

    臺北處扣押其私有股票以清償本案地價稅，有失公平，請撤銷對其股票之執行云

    云，並無理由。

三、據上論結，爰依行政執行法第 9  條第 2  項，決定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 99 年 1  月 14 日

署長  林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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